图书馆报告厅使用申请表
	 用途（画勾）
	（ ）会议   （  ） 学术报告   （  ） 讲座    （  ）培训    （  ）其它      

	申请时间
	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（周    ）    午

	主办单位
	
	参加人数
	

	活动内容
（填写题目）
	
	报告（讲座）人
	

	拟用设备（画勾）
	（     ）话筒、（      ）音响、（     ）电子屏幕

	负责联系人
（老师）
	
	联系方式
	办公电话：
	手机号码：

	其它说明：报告厅座位数：251席

	会议主办方承诺
一、使用单位须确保活动内容符合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求。
二、为保障图书馆整体安全和阅读环境，报告厅举办活动范围限于会议、讲座、报告会等学术性活动。严禁进行任何形式的未经批准的非公益性活动、娱乐性活动、演出等活动。
三、使用单位举办各类会议、讲座等活动必须坚持健康有益、积极向上的原则（根据《南京工程学院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须通过 OA 网上服务大厅—服务中心—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审核备案表（以下简称《审核备案表》）进行申请，履行相关审批程序）。
四、对使用图书馆学术报告厅的人员要进行防火安全教育，严禁在馆内任何地方吸烟（包括洗手间内）。如违反消防安全法规和学校图书馆防火安全规定，使用单位承担相应责任，并对违规者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罚。与会人员须在指定区域内活动，不得大声喧哗。
五、治安工作坚持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积极防范，保障安全。活动责任人必须为老师，且会议（活动）中在现场全程负责。
六、使用单位及个人应爱护室内公用设施，不得私自将室内物品及设施带出，如有损坏应承担与会人员损坏物品设施而产生的赔偿金额。
七、须在指定位置张贴海报、横幅、背景图，保证借用图书馆报告厅期间的环境清洁、卫生。
八、遵循“先预约，先安排”的原则。如遇学校或图书馆有重要会议或活动，图书馆有权取消或调整安排。
九、经批准后，将《图书馆报告厅使用申请表》及《审核备案表》送至图书馆二楼物业管理员处，并请在会议或活动前至少提前3小时联系物业管理员对接准备，避免会议较多发生冲突，如不提前联系对接责任自负。
申请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公章）

	图书馆意见
	活动时间安排目前不冲突，可借用。经办人：           ，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活动后验收
（设备有无损坏）
	电子屏幕（    ）、话筒（     ）音响（    ）、灯光（     ）、座椅（     ）
损坏说明：

	活动后验收
	物业值班人员签字
	
	活动负责人签字
	


